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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矿山基本情况

	矿山企业基本信息

	矿山名称
	科尔沁右翼中旗双山采石有限公司

	采矿权人
	科尔沁右翼中旗双山采石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庞宝成

	采矿许可证号
	C1522002011017120103526
	发证机关
	科尔沁右翼中旗自然资源局

	有效期限
	2023.10.06至2026.10.05
	发证日期
	2024年06月14日

	矿区地址
	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苏木霍林郭勒嘎查

	中心坐标
	X：4997132.64    Y：40611349.11

	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从业人数
	5

	开采矿种
	建筑用安山岩
	采矿方式
	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
	大型
	矿区面积
	0.2085平方公里

	建矿时间
	2001年04月04日
	生产现状
	停产

	设计生产能力
	42.0万吨/m³
	实际生产能力
	0万吨/年

	设计服务年限
	12年
	剩余服务年限
	12年

	开采深度
	344m～268m标高
	保有资源量
	508.97万m³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直角坐标(3°带)(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1, 4997250. 2700, 40611057. 6000

2, 4997433. 9800, 40611268. 6000

3, 4997254. 0500, 40611473. 8000

4, 4996845. 2700, 40611673.8000

5,4996747. 8400, 40611623.8000

6, 4997074. 4000, 40611076. 4000

矿区面积：0.2085平方公里，开采标高：344m至268m。

	基金提取
	已计提39.907万元
	基金使用
	未使用

	《方案》适用情况
	2020年06月—2035年02月

	矿山企业联系方式

	联系人
	庞宝成
	手机号
	15331888777

	通讯地址
	科尔沁右翼中旗
	邮 编
	029400

	固定电话
	
	E-mail
	845883201@qq.com


原科尔沁右翼中旗国土资源局对该矿山出具《科右中旗国土资源局关于委托兴安盟浩展地质勘查有限公司进行矿山整改储量核实相关工作的函》（右中国土资发[2018]538号）和附件9《科右中旗庞宝成双山采石场、科右中旗陈建华代钦塔拉苏木双山采石场历史遗留问题整改方案》，对上述两个采矿权整合为科右中旗双山采石场。矿区由6个拐点圈定，采矿许可证号C1522002011017120103526，矿区面积0.2085km2，开采标高344-268m。

现正在办理林草征占手续及安全生产许可证事宜。本年度矿山未进行采矿，资源储量未动用。

矿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政府所在地巴彦呼舒镇北西方向，直距4km处，行政区划隶属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苏木管辖。矿区距G306国道，直距6km，运输至科右中旗距离约8km。矿区内有砂石土路与主要交通干线相连。

矿区中心点直角坐标：X：4997132.64    Y：40611349.11

矿区内保有建筑用安山岩矿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508.97万m³，剩余服务年限12年。
2020年3月，委托“内蒙古旭弘地质勘查有限公司”，编制《科右中旗双山采石场建筑用石料（安山岩）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

第二章  矿山开采现状
一、矿山开采历史及采空区分布情况
科右中旗建华采石场采矿许可证号C1522002011017120103526，科右中旗庞宝成双山采石场采矿许可证C1522002009097120059553。原科尔沁右翼中旗国土资源局对该矿山出具《科右中旗国土资源局关于委托兴安盟浩展地质勘查有限公司进行矿山整改储量核实相关工作的函》（右中国土资发[2018]538号）和附件9《科右中旗庞宝成双山采石场、科右中旗陈建华代钦塔拉苏木双山采石场历史遗留问题整改方案》，对上述两个采矿权整合为科尔沁右翼中旗双山采石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号C1522002011017120103526，矿区面积0.2085平方公里，开采标高344-268m。

矿山存在3个露天采坑，采坑1位于矿区西北部，面积为2.26公顷，采坑边坡角50-60°,坡采坑高度近0-44m，采坑底标高为+275.93m。采坑2位于矿区中部，面积为3.9公顷，采坑边坡角60-70°,采坑高度近5-61m，采坑底标高为+276.69m。采坑3位于矿区南东部，面积为0.2100公顷，采坑边坡角50-60°，采坑高度近2-20m，采坑底标高为+276.48m。

二、本年度开采计划
矿山2025年度办理林草征占手续及安全生产许可证事宜。本年度矿山未安排开采计划。

三、征占土地情况
矿山办理正在办理林草征占手续，2025年度计划征占草原0.2085公顷。

第三章  矿山土地损毁现状
一、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状

矿区附近无各类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人文景观、风景旅游区、城镇、居民点，水利和电力工程设施，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主要为露天采场、加工区、堆料区、办公生活区和矿区道路。

1、露天采坑：采坑1位于矿区西北部，面积为2.26公顷，采坑边坡角50-60°,坡采坑高度近0-44m。采坑2位于矿区中部，面积为3.9公顷，采坑边坡角60-70°,采坑高度近5-61m。采坑3位于矿区南东部，面积为0.21公顷，采坑边坡角50-60°，采坑高度近2-20m

2、加工区：总占地面积共为0.58公顷。采坑1西部存在一个加工区，面积0.42公顷。采坑2内南西部存在一个加工区，面积0.16公顷。

3、堆料区：总占地面积共为3.24公顷。采坑1西部存在2个堆料区，面积1.37公顷，采坑2南西部存在1个堆料区面积1.87公顷。

4、办公生活区：总占地面积共为0.16公顷，采坑3南西侧100m存在1处办公区，面积0.12公顷，采坑1南部西侧存在1处办公区，面积0.04公顷，为办公区、宿舍、停车场等。

加工区、堆料区、办公生活区（面积0.12公顷）几处损毁土地已经拆除、平整、覆土、种草治理，植被正在恢复期。

办公生活区面积0.04公顷，为办公区、宿舍、停车场等。该区域的建设与原有自然景观不协调，增加景观破碎度，使原来连续分布的生态景观中产生生态斑块，改变了评估区的生态景观格局，降低原景观的审美价值。此地表工程与周围景观不协调，改变了原地貌景观，但因面积较小，现状评估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程度为较轻。

5、矿区道路

矿区道路长780m，宽约5m，占地面积为0.39公顷。为简易公路，主要用于矿山运输及与外界联系。填切方工程量不大，对地形地貌景观程度较轻。

二、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预测

矿山造成地质环境影响区域已经治理，由于林草征占手续正在办理，本年度暂时不安排开采计划，预测不会损毁土地区域。

第四章  以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及土地复垦成效
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及土地复垦现状
2021年度总计投入资金17.22万元：

1、设置安全警示标识标牌40块、标语、彩旗等，投入资金0.8万元；

2、布置网围栏1000米，投入资金10.0万元；

3、废石场地平整、覆土600㎡，投入资金4.02万元；

4、一至四季度矿区地质环境监管费2.4万元。

2022年度总计投入资金2.4万元：

一至四季度矿区地质环境监管费2.4万元。

2023年度总计投入资金3.6万元：

1、矿区重点部位增设安全警示标识标牌5块、更换标示牌5块，投入资金0.1万元；

2、维修、维护网围栏、围栏杆6处，累计修护网围栏60米，围栏杆20根，投入资金1.1万元；

3、一至四季度矿区地质环境监管费2.4万元。

2024年度总计投入资金2.4万元：

治理范围露天采场，治理措施：设置的网围栏、采场边坡进行监测。投入治理费用2.4万元。

地质环境治理专项台账，矿山财务部门正在整理，已经投入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费用暂时不能出具有效依据。

二、矿山地质环境及土地复垦动态监测开展情况
（一）地质灾害监测

矿区停产，边坡监测采用人工肉眼巡视监测，由矿山安全员定时对采场边坡变化情况进行测量、记录、分析、总结、汇报。

（1）监测内容

露天采场不稳定边坡移动、崩塌、变形情况。

（2）监测方法

边坡崩塌监测采用目测法。

（3）监测频率

正常情况下每月监测2次；根据实际情况，在汛期、雨季，对已存在边坡变形的地段应每周监测1次，或者进行连续跟踪监测。

（4）技术要求

根据矿山实际情况对采场边坡进行稳定性监测，用水准、全站仪、皮尺、照相等方法测量移动距离及变形大小。

 地质灾害监测记录表

	监测时间
	监测点编号
	监测点

坐标
	监测内容
	其它变形情况
	备注

	
	
	
	坡向及

坡角（°）
	变形速度

（mm/d）
	底部

是否有落石
	变形破坏

方式
	
	

	
	
	X
	Y
	
	
	
	倾倒
	滑移
	
	

	
	
	
	
	
	
	
	
	
	
	

	
	
	
	
	
	
	
	
	
	
	


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二）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监测

（1）监测内容

为保护采矿破坏土地以外土地免受破坏，对评估区内土地资源、地形地貌景观进行监测。

（2）监测方法

采用目测及拍照摄像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路线法，共设计1条监测路线，对工程场地的外观表现特征参数进行监测，对各区破坏的土地类型进行实地调查。

（3）监测频率

每月目测1次，每年对场地占用情况进行一次仪器测量并拍照摄像。

（4）监测时限

2025年1月至12月，共监测8次（生产期间）。
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监测记录表

时间：  年   月   日       星期              天气：   

	监测单元
	

	监测内容
	损毁土地面积（m2）
	

	
	破坏土地利用类型
	

	
	损毁方式
	

	
	损毁程度
	

	
	治理难度
	

	监测人员
	

	拍摄照片：



	存在问题
	

	处理意见
	

	处理结果
	


定期指定专人对矿山开采活动影响地段的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损毁情况进行监测，防止矿山开采乱采乱挖以及废弃物的随意堆放，监测内容主要为挖损、压占破坏土地资源，影响地形地貌景观情况，随时掌握影响状况，制定相应对策。

三、以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成效评述
完成对矿区周边生态功能退化区域撒播种草工作，完成矿区道路切坡治理，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复垦效果较好，实现矿区与周边景观和谐统一，确保矿区周边生态系统能够逐年恢复。

四、以往地质环境治理、土地复垦验收、还地情况
科右中旗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对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治理情况进行验收，并出具准予通过年度治理验收的意见。

第五章  《方案》近期治理工作部署
科尔沁右翼中旗双山采石有限公司，矿山首期治理区划分为：露天采坑、表土堆放场、排土场3个部分。矿山矿规划治理年限为15年（2020.3~2035.2）根据矿山开采进度及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制定的治理规划分为首期（3年）中期（9年）和远期（3年）。

首期（2020年3月—2023年2月）

矿山生产（开采）过程中注意边坡稳定性，并对其边坡稳定性进行监测预警，及时清除危岩体，同时削坡。矿石集中堆放并进行监测。对露天采场扩大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并将表土运到堆放场，将废石运至排土场，并进行植被保护、监测预警、在矿区的周边设立警示牌，拉设网围栏。

中期（2021年3月—2033年2月）

矿山开采过程中注意边坡稳定性，并对其边坡稳定性进行监测预警。及时排除危岩体，及时削坡，清除安全隐患。矿石集体堆放，并进行监测。对露天采场扩大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并将表土运至堆放场集中堆放，并进行植被保护。监测预警。

远期（ 2032年3月—2035年2月）

矿山采矿结束后，对露天采场地边坡进行削坡，削至边坡角小于60°以下。对办公生活区、工业场地的构建物进行拆除，将拆除物回填至露天采场地内，回填压脚。将排土场的废石回填至露天采场坑底，对回填的废石及建筑垃圾进行平整，对截水沟进行回填，对露天采场和截水沟撒播草籽恢复植被。对办公生活区、工业场地、排土场、表土堆放场和堆料场所压覆的土地全部种柠条，并养护抚育三年。同时进行监测。

第六章  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安排
一、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首期治理规划为3年，即2020年3月-2023年2月，治理对象主要为矿山开采形成的露天采坑及表土堆放场，治理措施主要包括削坡、拉设网围栏、设置警示牌和监测。矿区后期继续开采，无土地复垦责任区。

1、矿山2021年至今办理林草征占手续，一直处于停产状态，资源储量未动用，矿山继续开采，办公生活区、矿区道路等后期继续使用，因此，2025年2月～2026年3月按照首期治理规划进行地质环境治理，范围为露天采场。

治理措施：设置的网围栏、采场边坡进行监测。

2、2025年度采区地质环境治理过程中，对矿区周边生态功能退化区域进行综合治理。计划削坡、平整、覆土、种草，治理矿区周边土地5.5公顷，投入资金5.5万元，实现矿区与周边景观和谐统一，确保矿区周边生态系统能够逐年恢复。

计划治理范围坐标：
	X
	Y

	4997161.6534
	40611066.9944

	4997074.4000
	40611076.4000

	4996984.9198
	40611226.3922

	4996969.7068
	40611241.2201

	4996745.9658
	40611491.7127

	4996713.3351
	40611428.3708

	4996859.3854
	40611262.2121

	4996891.6055
	40611226.2014

	4996912.8213
	40611198.8866

	4996938.6182
	40611167.7980

	4996948.5401
	40611138.6938

	4996971.0297
	40611095.0375

	4997145.6551
	40610894.6152

	4997220.7339
	40611018.1002

	4997161.6534
	40611066.9944


2025年度计划治理费用9.2万元：其中：露天采场边帮监测1.2万元，露天采场周边设置网围栏2.0万元，矿区重点部位设置、更换警示标牌0.5万元，周边生态功能退化区域综合治理费用5.5万元。

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动态监测工作计划
矿山停产期间，安排专业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人员（由矿山负责安全管理的人员兼任），定期或不定期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监测，对已存在的隐患进行动态观测，对新出现的地质环境问题及时上报和记录，并做好预警和安全处置方案，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进行长期动态监测，设计监测工程如下：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监测 

（一）地质灾害监测

1、监测内容：露天采场边坡稳定性监测：预测崩塌区监测，对边坡是否产生松散岩体、裂缝情况进行监测。

2、监测方法：通过实地调查或人工测量方法，调查边坡稳定情况。

3、监测位置：露天采场主要是沿采空区边界巡视，料堆堆放场主要是沿坡角巡视。

4、监测频率：采用定期监测与不定期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并做好记录，进入雨季要增加监测次数。

（二）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监测

定期指定专人（由矿山负责安全管理的人员兼任）对矿山开采活动影响地段的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损毁情况进行监测，防止矿山开采乱采乱挖以及废弃物的随意堆放，监测内容主要为挖损、压占破坏土地资源，影响地形地貌景观情况，随时掌握影响状况，制定相应对策。

三、经费投入和基金缴存、提取计划
（一）经费投入

矿山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经费总计9.2万元。

（二）基金缴存及提取计划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试行）》文件的规定，科尔沁右翼中旗双山采石有限公司计提基数为4.49元/吨，取得采矿证至今停产，资源储量未动用，应提基金0.0万元。

2025年度地质环境治理面积5.5公顷，治理费用9.2万元，基金账户余额39.907万元，达到了年度部署的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估算费用的1.5倍以上，能够满足年度部署的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估算费用。

四、治理工程实施方式与时间安排

本矿山采用自主施工实施方式，待《2025年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双山采石有限公司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公示完毕后，2025年5月开始进行施工，2025年6月底施工完毕。
五、组织机构及保障措施
（一） 组织保障

按照“谁开采，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科尔沁右翼中旗双山采石有限公司是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具体组织实施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为保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顺利实施，矿山将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成立以法人为组长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落实。并做好以下管理工作：

1、明确分工，责任落实到人，做好有关各方的联系和协调工作；

2、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进度安排，组织实施各阶段的工作；

3、建立基金账户，筹集治理恢复资金；

4、及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勘查与设计，并负责组织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施工；

5、负责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竣工验收。

（二）技术保障

1、根据项目工作要求，选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组成施工部，按照矿山的统一部署和设计要求开展工作。

2、配备性能良好的交通运输工具、通讯工具、测量仪器及其它生产设备，分析测试任务由具有相关资质的实验室承担，图件制作采用先进的数字化处理系统及辅助成图系统，确保工程质量。

3、加强施工过程监理，关键工序聘请专家指导。

4、依据GB/T19001-2016《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标准的要求，贯彻执行已经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程序文件。生产过程中严格实施质量三检制度（自检、互检、抽检）确保工程质量，争创优质工程。  
5、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建设规范、规程及设计书、施工方案要求操作，对项目全过程进行质量监控，不允许出现不合格的原材料，中间成果和单项工程，确保最终成果的高质量。

6、依据《质量责任制考核办法》，对各作业组、作业人员定期进行质量责任制考核，确保质量目标实现。

（三）资金保障

地质环境保护治理与土地复垦治理费用由本矿山自筹。根《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财建[2017]638 号），矿山已建立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以下简称基金）”账户，并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费用纳入生产建设成本，依据方案的年度工程实施计划编制《年度治理计划书》，根据《年度治理计划书》设计治理工程，按年计提基金费用，专项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作的实施。

矿方必须高度重视矿山环境保护与环境问题治理工作，按该方案制定的治理规划，分期分批把治理资金纳入每个年度预算之中，确保各项治理工作能落实到位。

（四）监管保障

1、竣工验收和监督管理

本工程项目的实施，由矿方自主完成，由专职人员具体管理负责制，制定详细的勘查、设计施工方案，建立质量监测及验收等工作程序。自觉地接受自然资源管理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配备专职人员和有管理经验的技术人员组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小组，专门负责矿区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的实施。

2、监督检查

矿山对土地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立即进行整改，对不符合设计要求或质量要求的工程，责令施工单位重建直至达到要求为止。

矿山会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主管部门加强联系和协作，接受主管部门的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定期向行政主管部门汇报施工进度，工程完工及时验收。

计划重在落实，为切实改善采矿活动所造成的矿山地质环境破坏，保证全面完成各项治理措施，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法规和政策的宣传，组织学习《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提高矿山管理人员和采矿人员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意识。

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实行的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户储存、专账核算，不截留、挤占、挪用的要求。

总之，矿山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从技术保障、资金保障、监管保障等各方面强化管理，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贯穿设计、建设、生产、闭坑全过程。遵循因矿制宜的原则，实现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的资源利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土地复垦等统筹兼顾和全面发展。

 科尔沁右翼中旗双山采石有限公司

                       2025年02月


